
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

大连君英晟企业服务有限公司:本中心受理你单位欠缴部分职工住房公
积金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《限期改正住房公积金违法行为通
知书》(大房金高稽通字【2025】04021号)。自2024年9月至2025年3月合
计欠缴职工住房公积金1400.00元。请你单位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到大连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公积金补缴手续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
视为送达。如你单位对我中心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、依据等有异议，
可向我中心提出陈述、申辩。如你单位未提出陈述、申辩，也未在期限
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我中心将根据上述事实，依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
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对你单位予以行政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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